
屏東縣唐榮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106年 9月 21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109年 9月 2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110年 8月 4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 

壹、依據：一、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二、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十二條第一項訂定之。 

三、屏東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補充規定。 

貳、目的：一、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激發學生多元潛能，促進學生適性發展。 

二、肯定個別學習成就，輔導學生學習態度，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三、精進教師教學效能，落實教師有效教學，推展教師專業發展。 
叁、實施辦法： 

一、學生各學習領域成績評量，依各領域學習情形與日常生活表現等內涵分別辦理。 

      二、評量層面應兼顧認知、技能及情意三方面。 

      三、評量時機應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並顧及教材內容、教學目標與能力指

標，其難度應符合學生程度，並著重在呈現學生的學習歷程與結果，期使學生透

過成功的經驗，提高學習的興趣與信心，必要時應實施診斷性評量與安置性評量。 

      四、定期評量每學期以三次為原則，畢業班最後一學期得依教育處規定辦理。 

五、多元評量方式：教師應視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依各學習領域及活動性質，

以獎勵輔導為原則，就下列方式採適當多元之評量，並視實際需要，參酌學生自

評、同儕互評辦理之。 

（一）筆試：由教師依能力指標及教材內容自編之測驗評量。 

（二）口試：就學生之觀念、實際經驗、學習內容，經教師當面提問評量之。 

（三）表演：就學生之表演活動評量之。 

（四）實作：就學生實際操作及解決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五）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學習單評量之。 

（六）報告：就學生閱讀、觀察、實驗、調查等所得結果以書面或口頭報告評量 

（七）資料蒐集整理：就學生對資料之蒐集、整理、分析及應用等活動評量之。 

（八）鑑賞：就學生由資料或活動中之鑑賞領悟情形評量之。 

（九）晤談：就教師與學生談話過程，瞭解學生反應情形評量之。 

（十）實踐：就學生日常生活學以致用表現情形評量之。 

（十一）其他。 

六、評量結果成績依下列方式換算之：國民中小學學生各項評量分數至學期末應轉換

為優、甲、乙、丙、丁等五等第方式紀錄，其等第之評定標準如下：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至一百分者。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四)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 

(五)丁等：未滿六十分者。 

肆、預警與補度制度: 

一、 每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後，各領域任課老師檢視當學期該學習領域成績有不及格之

虞的學生進行相關輔導及補救措施。 



二、 每學期結束後，教務處將前一學期各學習領域不及格之學生名單，以不公開之方式

通知導師及學生家長，俾利補救教學或相關補救措施。 

三、 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對於全部年級前一學期各學習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學

生，規劃學期成績不及格之補考措施，補考方式不限紙筆測驗。 

四、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就學生該學習階段已經完成之所有學習年段之學習領域平均

未達四領域及格者，以書面方式通知其家長（監護人），進行學生畢業資格之預警。 

五、 畢業成績以各學期各領域成績計算再乘於加權後核算總成績，低年級乘於 1、中年

級乘於 2、高年級乘於 3為原則 。如該生屬於特殊情形學生，如縮短修業年限、返

國就讀等，則以最接近之年級成績為該年段成績。如該年段無成績，則以最接近年

段成績為該年段成績。如該生為中年段無成績，則以其他年段之平均成績為中年段

成績。 

六、 六年級學生畢業成績結算於縣府提送縣長獎名單前最後一次定期評量第為結算基

準，對於未達畢業資格之學生應立即通知家長並進行補考機制。畢業生畢業資格補

考內容涵蓋該教育階段之學習範圍。 

七、 定期評量缺考之學生，經准假銷假後立即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補考，其成績以實得分

數計算為原則；未補考者，成績以零分計算。 

八、 針對學期學習領域學期成績未達及格之學生，以書面通知其於指定日期參加補考。

學期補考成績計算方式：六十分以上者，以六十分計算；未達六十分者，與原始學

期成績擇優採計，取代學期領域成績。 

九、 畢業補考成績計算方式：六十分以上者，以六十分計算；未達六十分者，與原始畢

業成績擇優採計，取代畢業成績。 

十、 補考相關等事宜，由教務處統一辦理之，未參加補考者視同放棄。 

伍、評量獎勵： 

一、 各任課老師於評量後，將成績登錄至學務管理系統。 

二、 各班統計評量成績後，表揚前三至五名成績優良學生，若總分相同者，則增額表揚，

惟同年級表揚名次須協調一致，並於開學後將協調結果告知教導處。 

三、 各班統計評量成績後，頒發前兩名總分進步最多的學生進步獎，若進步總分相同者，

則增額表揚。 

四、 成績優良學生與進步獎學生不得重複。 

五、 各班通過前述獎勵條件之學生，依本校相關辦法頒發獎勵。 

陸、本辦法經呈報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